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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021_2022__E3_80_8A_E

5_8C_97_E4_BA_AC_E6_c27_28583.htm 本关各业务处室、海

关、办事处： 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实施后，为加强对部

分大、中型保税工厂的监管，根据《国务院关于对加工贸易

进口料件试行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的批复》(国函[１９９５]

１０９号)精神，特制定《北京海关对保税集团、工厂派员驻

厂监管办法》，现随文下发，请遵照执行。附件： 北京海关

对保税集团、保税工厂派员驻厂监管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促

进为主”的方针，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发展，严密海关监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有关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海关派员驻厂监管的加工贸易企业(以下简称派员

企业)是指经海关特准驻有海关监管人员的加工贸易出口型企

业。依据国务院的管理规定，对驻有海关监管人员企业的加

工贸易进口料件与出口成品，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 

第三条 海关派员对企业的保税料件、加工成品、不合格品的

储存、加工、进出口情况及单据、帐册等驻厂监督检查；派

员企业应按规定为关员提供办公场所和交通、食宿等必要的

方便条件。 第四条 建立派员企业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应为

大型加工贸易出口型企业，属保税工厂或保税集团成员； 二

、资信情况良好； 三、内部管理严格，制度健全，年创汇额

达到要求； 四、办理海关业务认真，交纳税费积极，能遵纪

守法； 五、达到海关对建立备料保税仓库、保税工厂或保税

集团的各项要求。 具备上述条件的企业，在申请设立海关派

员驻厂监管时，要向海关提供北京市经贸委或行业主管的书



面意见，经北京海关审核并实地调查后，报总署监管司核准

，正式批准后即按本办法进行监管。 第五条 派员企业为生产

出口产品而进口的料件；属海关监管的保税货物，自货物进

境之日起，到其制成品出境办结海关手续之日止，未经海关

许可，不得擅自出售、转让、调换、抵押或移作他用。 第六

条 派员企业进口保税料件时，企业的报关员或其代理人应按

海关的规定填写进口货物报关单，加盖“保税仓库货物”印

章，并注明该批料件所存备料保税仓库的名称及地点，同时

随附有关单证，向北京海关申报，经审核签章后，到进境地

海关办理查验放行手续，通关后保税料件必须直接存入本企

业的备料保税仓库内，并通知驻厂关员。 第七条 派员企业备

料保税仓库的料件在出库用于加工时，应如实做好出库记录

，料件出库可凭生产计划单或领料单直接办理手续，并留存

相关的出库单据。 第八条 派员企业加工成品出口时，企业报

关员或其代理人应持经贸主管部门核发的进料或来料加工批

件，连同合同(或合同复印件)及有关单证向海关办理合同登

记、备案手续，海关核准后，发给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第九条 派员企业应持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及保税料件出库

手续，并填写进口货物报关单，加盖“保税库货物”印章，

海关核准后，在《登记手册》进口料件栏按核定的实际出库

数量登记签章，企业报关员或其代理人可凭已出库签章的《

登记手册》及有关单证，到出境地海关办理出口手续。 第十

条 派员企业办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后，如有特殊情况合

同需要延长期限或条款发生变更，应向北京海关提出书面申

请并出具变更的合同，海关按有关规定为其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一条 派员企业加工产品因故不能出口需转为内销时，须



报经贸主管部门批准，并经海关核准，在缴纳原进口料件的

关税及产品增值税后，方准内销；属于国家限制进口或需要

有关部门审批的商品，还应向海关交验补领的进口许可证或

有关的批件。 第十二条 派员企业应在《登记手册》规定的期

限内，持《登记手册》，经海关签章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及《

核销申请表》等有关单证，向北京海关办理《登记手册》核

销手续，企业报关员也应在海关规定的时间内将备料保税仓

库上月转存货物的收、付、存等情况列表报北京海关核查。 

第十三条 派员企业如不再具备驻员监管的条件或者有违反本

办法及海关其他规定，构成走私或违规行为的，由海关依照

有关法规予以处罚，直至终止派员驻厂资格；对有违规走私

者情节严重的将移公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已实

现生产全过程计算机管理的派员企业，如条件具备可采用计

算机联网监管的模式，海关可不派员驻厂；通过计算机联网

进行监管，视同海关派员驻厂，并参照办法进行监管。 第十

五条 加强对派驻关员的教育和管理，要选派组织性、纪律性

强、业务熟练人员驻厂，坚持双人下厂制度，并定期轮换。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北京海关负责解释，未列明事宜，按海关

其它法规办理。 第十七条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